
美國商標法救濟措施之研究 
 

54 智慧財產權月刊 83 期 94.11 

 

論論述述  

美國商標法救濟措施之研究 

Remedies in American Trademark Law 

王敏銓∗ 
 

關鍵字：美國商標法，救濟措施，禁制令、金錢救濟、損害賠償、

商標仿冒 

Keywords: American trademark law, remedies, injunctions (injunctive 
relief), monetary remedies, damages,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國內對於美國商標法之研究，較少有論及其救濟措施者，實為研究

資料中之一大缺憾。實則，美國商標法的救濟措施，經法院長久以來的

發展，已產生綿密詳盡的法律原則，甚值得比較法上予以參考。 

藍亨法(Lanham Act)所規定的救濟措施(remedies)包括：禁制令（第
三十四條）、請求被告因侵權所得之利益、損害賠償、於例外情況可請

求律師費用、訴訟費用(costs)（第三十五條），以上救濟措施是累積性的
(cumulative)。另外，對於商標仿冒，另訂有刑事處罰之規定。以下本文
分為禁制令、金錢救濟(monetary remedies)、刑事救濟等三部分，依序
討論美國法之規定及實務見解。 

壹、禁制令 
在商標法上，適用一般衡平法下關於禁制令(injunctive relief)的原則

（包括初步禁制令及永久禁制令），及其衡平法下之抗辯。禁制令是商

標侵害的通常救濟。藍亨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法院「有權依據衡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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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法院認為合理之條件，而給予禁制令。」不正競爭法整編亦規定，

於有商標侵害時，法院通常可給予禁制令。 

地方法院於作成禁制令時，具有衡平法院的權力，有廣泛的裁量

權，可作成適合個案的處置。禁制令的內容有許多方式：有消極禁止被

告再作欺騙或侵害之行為；亦有要求被告採積極之行為以防止欺騙者─

如要求被告退款給消費者、要求被告回收其商品。例如，在 Perfect Fit 
Industries, Inc. v. ACME Quilting Co., Inc.案，被告故意抄襲原告之商業
包裝，而法院認為此種商業包裝通流在外，會造成消費者的混淆之虞，

並且將原告的消費者轉向被告，因而不僅命令被告將仍在手中的包裝繳

出銷毀，亦要求被告去函已購買之消費者，以回收仍存在的包裝。 

關於禁制令之地理範圍，即使被告僅在某特定地區從事侵害活動，

法院所發之禁制令亦通常以全國為範圍。因為不論是聯邦法院或州法

院，一旦對被告個人具有管轄權，即有權令被告作為或不作為，即使其

作為或不作為是在法院的管轄區之外。法院亦得在禁制令中要求被告，

以書面報告描述服從禁制令之情況。被告於禁制令送達後三十天內，或

於法院允許之延長期間內，必須在宣誓下提出此報告。 

在傳統的禁制令法則下，原告必須證明法律上之救濟不足(no 
adequate remedy at law)─亦即金錢賠償不足以補償原告之損失─始能
得到禁制令。但在商標侵害案件，法院一致的見解為，一旦商標侵害被

證明，則必然為法律上之救濟不足。理由在於：商標侵害是持續性的侵

害，其本質是無法回復的(irreparable)。在商標侵害發生之時，法院不能
要求原告坐視其商譽流失，日後再來收取損害賠償。在有任何損害發生

之前，原告即可請求禁制令。原告不必證明過去或現在的真正損害，只

要有損害之虞，即得請求防止損害。 

若被告已自願停止其侵害行為，法院是否仍得發禁制令，此屬於法

院之裁量權之範圍。所謂「停止」(discontinuance)，包括起訴前或起訴
後之自願停止。原則為：即使被告已自願停止侵害行為，法院亦得發禁

制令；除非被告能說服法院，將不會回復侵害之行為。有些自願停止的



美國商標法救濟措施之研究 
 

56 智慧財產權月刊 83 期 94.11 

 

論論述述  

情況，法院認為由於被告已表明無回復其行為之意思，法院已無再下禁

制令之基礎；在有些案件，法院則認為，被告自願停止之事實，並不表

示被告不會回復其侵害行為。所以決定端視法院認為被告回復其侵害行

為的可能性為何。 

禁制令的內容受到地方法院的裁量。禁制令無須為絕對的，亦可帶

有限制，例如允許被告繼續使用標章，但必須加上否認聲明(disclaimer)
或其他解釋性的詞句。否認聲明的形式，通常為被告必須聲明與原告之

商品或標章無關(disclaim association)。但對於消費者的調查研究顯示，
否定聲明並非減少混淆之虞的有效方式。法院可要求侵害者證明，僅使

用否認聲明即可減少混淆之虞；於使用否認聲明不足以減少混淆之虞

時，地方法院得拒絕以否認聲明為救濟措施。即令地方法院已給予否定

聲明的救濟措施，上訴法院亦可能予以廢棄。 

任何禁制令可在後來予以修改(modification)，即使「永久」禁制令
(permanent injunction)亦同。請求修改的當事人必須證明情況有實質、且
不可預見的改變，此種改變可為事實上、法律上的改變，而使原禁制令

不公平或無法達成其目的。於被告請求法院修正禁制令時，不得重新爭

執侵害的責任問題。在著名的 King-Seeley Thermos Co. v. Aladding 
Industries, Inc.案（熱水瓶案），第二巡迴法院甚至說：即使情況並無改
變，但「鑑於經驗而對事實有較佳之認識」，知道原禁制令無法達成其

目的時，法院亦得修改禁制令。對於禁制令如何修改，地方法院具有裁

量權。其修改內容可對原來的被告不利，但前提是被告必須事先給予合

理的答辯機會。 

除適用一般衡平法原則外，商標案件的禁制令救濟特別強調公共利

益(public interest)的考量。商標案件公共利益有二不同的方向：在一方
面，必須保護商標免於侵害、且保護公眾免於欺罔；但另一方面，商標

法亦應保存正當的競爭活動。因而，公共利益的考量可能利於或不利於

任一方當事人。由於被告的某些活動可能為正當的競爭行為，故法院於

作成禁制令時，應特別小心個案之裁量，以禁止侵害行為，但同時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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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競爭行為。 

初步禁制令：在商標案件，法院常會下初步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初步禁制令之目的在於保存現狀，或者於訴訟中防止原告
受到不可回復之損害。初步禁制令之一般要件為：原告有本案勝訴之可

能性；且若不於訴訟中禁制被告，原告會遭受不可回復的損害。法院亦

得考慮初步禁制令對保存現狀的效果、平衡禁制令對雙方所造成的困

難、以及對公共利益的影響。雖然各巡迴區對禁制令的具體要件有不同

的措詞，但大致上不出以上要件。在商標案件，只要證明具有混淆之虞，

即推定有本案勝訴之可能性及不可回復之損害。 

暫時限制命令：若原告有必須立即獲得救濟之緊急必要，且初步禁

制令亦不夠迅速之時，得請求法院發給暫時限制命令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TRO)。暫時限制命令之法源在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65
條(b)項，其目的為在聲請初步禁制令之期間保存現狀，以防止不可回復
的損害。暫時限制命令的給予得基於單方聲請(ex parte application)，於
發令前無須通知對造或其訴訟代理人，且其發給較為快速。但暫時限制

命令的效力最長為十天，在此期間內，原告得請求初步禁制令。 

仿冒商品之扣押 於商標侵害的訴訟（即32 條(1)項(a)款），若涉
及仿冒之商品，藍亨法第 34條(d)項規定有扣押之程序。聲請扣押以向
法院之單方聲請(ex parte application)為之，但須事先通知法院所在聯邦
管轄區之聯邦檢察官，法院始能受理，檢察官亦得出庭陳述意見。同時，

聲請人必須繳交擔保金，以作為扣押錯誤時之損害賠償之用。其要件，

依據第 34條(d)項包括：若不准予扣押，會有立即與不可回復之損害；
拒絕聲請時對原告之損害，會大於准予扣押對被告之損害；若予以通

知，則可能會有摧毀、移動、藏匿、或以其他方法使法院無法獲得應被

扣押之物品。 

不遵守禁制令：被告若拒不遵守、或試圖規避法院所發之禁制令，

將被處以藐視法庭(contempt)，法院得對之處以罰金或徒刑。依據第二
巡迴法院在 King v. Allied Vision案之整理，藐視法庭之要件包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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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未遵守的命令為明白且無疑義；二、以明白可信證據，證明未遵守

法院的命令；三、被告未盡勤勉努力，合理地遵守法院命令。被告必須

與法院禁制的範圍保持「適當之距離」(keep a fair distance from the 
margin line)，此稱為「安全距離規則」(safe distance rule)。例如，法院
禁止被告使用 HOWARD JOHNSON’S作為旅館之服務標章，而被告將
其旅館改名為 H.J. Inn，被告因而被處以藐視法庭。亦即，當被告在判
決後之行為，太接近法院所禁制範圍的邊界(too close to the boundary)，
則有成立藐視法庭之可能。在藐視法庭程序中，若發現被告惡意(in bad 
faith)不遵守命令，則法院亦得擴大禁制令，以提供對商標權人充分的保
障。 

在藐視法庭程序，被告可否爭議基礎命令之有效性？依據最高法院

在一九四八年的判決，聯邦法院在藐視法庭程序不可重新考慮基礎命令

的有效性，不論是法律上或事實上的爭點。但各州法律對此問題則立場

不一：有些州允許被告於藐視法庭程序爭執基礎命令的有效性，以作為

抗辯；有些州則完全不允許被告在此程序挑戰基礎命令。即使對後者，

聯邦最高法院在 1967年的Walker v. City of Birmingham一案，判決亦無
憲法上的問題。 

貳、金錢救濟 
商標侵害訴訟之原告，於勝訴時所能得到的金錢救濟(monetary 

remedies)，規定於藍亨法第 35 條(a)項。原告得請求之項目包括：損害
賠償、被告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訴訟費用。 

一、損害賠償 

在此，損害賠償係指「真正損害額」(actual damages)，原告必須證
明其損害與被告的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即由於被告之侵害行為所

「導致」之損害額。在此，損害賠償的範圍與侵權行為法相同，侵權人

必須對其不法行為所造成的原告所有損害負責，不論侵權人於行為時是

否已預見此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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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項目包括：因被告之侵害行為所失去之銷售

(diverted sales)；因原告必須與被告競爭，而必須削價競爭之損失；若原
告以廣告、或其他方式以除去商標之混淆（稱為「矯正性廣告」(corrective 
advertising)），則此費用亦得請求。對於原告所受的業務上信譽之損害，
若以矯正性廣告仍不能予以回復者，法院亦得准予賠償。對於損害，原

告必須提出確實之證據。 

對於原告是否必須證明真正混淆或欺罔 (actual confusion or 
deception)，有些法院持肯定說，亦即在原告得獲得損害賠償之前，必
須證明某些消費者已真正受到混淆或欺罔，從而原告受有真正之損害。

但由於真正混淆或欺罔的直接證據通常不可得，原告得使用個別消費者

的證言、或消費者調查(consumer surveys)，以證明其存在。有些法院則
認為，雖然原則上原告必須證明被告之使用造成真正混淆或欺罔，但可

以從被告之故意欺罔行為(intentional deception)推定此事實之存在，而使
舉證責任轉換到被告，由被告證明消費者並未受到混淆或欺罔。不正競

爭法整編則採折衷說，認為原告必須證明消費者真正受到混淆或欺罔，

但此事實可由消費者調查、市場分析、或「被告行為之本質」加以證明。

再者，若商品並非消費者有能力檢查（例如汽油），則陪審團可依據其

「通念」(common sense)，判斷消費者是否已受到欺罔。 

於請求真正損害額之賠償時，原告無須證明被告之故意(wrongful 
intent)。此與請求被告因侵害所得之利益，必須證明被告為蓄意
(deliberate intent)有所不同。然而，故意非完全與損害賠償無關：若證明
被告具有故意，可以推定真正混淆或欺罔之存在─亦即，在採取必須證

明真正混淆或欺罔始得請求損害賠償之法院，原告若已證明被告具有故

意，則無須再證明真正混淆或欺罔。 

以下僅就各種損害賠償的項目予以分別分析： 

損失之利潤：如果原告能證明，由於被告之侵害行為，致使原告損

失利潤(profits)，且損失利潤之數額能以合理之確定性估算，則原告可
請求其損失之利潤。利潤之數額可以大略估算(approximate)，但不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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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的臆測性(too speculative)，亦不可成為對被告的處罰。 

矯正性廣告：矯正性廣告(corrective advertising)，即矯正混淆、或
修復已受損的商業信譽之廣告，又稱為反應性廣告 (responsive 
advertising)、治療性廣告(curative advertising)，法院可在適當情況判給
原告此種費用，其計算通常是依據被告廣告支出的某個百分比，美國聯

邦貿易委員會規則為百分之二十五。原告已支出的矯正性廣告可獲得賠

償。但對於未來的矯正性廣告，則法院僅能允許修復舊商標的信譽，不

能給予建立新商標信譽的費用，以免原告從此不當獲得利益。 

例如，在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案，
原告 Big O為將“Bigfoot”標章用於輪胎的先使用人，後使用人 Goodyear
在電視上進行大規模的“Bigfoot”廣告，並宣稱為“Bigfoot”的唯一來源，
於原告提起的不正競爭訴訟中，地院法院判予原告矯正性廣告的費用，

相當於被告支出廣告費用的百分之二十八；其算法為：將被告支出費

用，乘以原告從事商業之州數比例（原告在十四州從事商業，相當於五

十州的百分之二十八）。然而第十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此種計算方法為錯

誤，因為矯正性廣告不需要「一元對一元」的支出(dollar-for-dollar 
expenditure)。上訴法院改採聯邦貿易委員會的百分之二十五規則，認為
矯正性廣告的費用的數額應為被告支出廣告費用的百分之二十五。 

合理權利金：有些法院以合理的授權權利金 (reasonable royalty) 作
為計算原告損害之標準。這種計算方法，是假設被告之使用若取得原告

之授權，應支付若干之權利金。然而，亦有法院反對此種計算方式，認

為權利金與原告之真正損害額不成比例，且不足以產生阻卻侵害之效

果。 

加重賠償：第 35條(a)項規定：「於評估損害時，法院可依據案件之
情況，給予超過已證明的真正損害額之數目，但不超過已證明真正損害

額的三倍」，但此數額「僅能為賠償(compensation)，而不得為處罰
(penalty)」。亦即，損害賠償額至高可至已證明損害數額之三倍，但僅能
為補償性的(compensatory)賠償，不得為懲罰性損害賠償；如果陪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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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三倍賠償為「懲罰性的」，法官得減少其數額。但問題在於「至多

三倍」賠償額之性質究竟為何？既然第三十五條(a)項明文禁止懲罰性損
害賠償，至多三倍的賠償額應解釋為原告的確受有該損害，但僅係未能

證明而已。再者，三倍損害賠償的前提，是原告能證明某些真正損害額，

若原告無法證明任何真正損害，則無三倍賠償可言，因為「三乘０等於

０」 

若該案件為民事仿冒訴訟(civil counterfeiting actions)，則第 35條(b)
項規定，「除有酌減之情事外，法院應作成損害額或利益額三倍之判決，

以其中較高者為準，並給予合理之律師費用」。亦即，於仿冒案件，以

給予三倍之損害賠償為原則，此為強制性(mandatory)的規定，除非具有
得酌減之情事。仿冒案件亦有法定賠償額(statutory damages)之規定，這
是因為有時難以證明真正損害。一九九六年的商標仿冒法(Trademark 
Counterfeiting Act)，在藍亨法第三五條(c)項增訂法定賠償之規定，原告
得與(a)項規定者（損害賠償加上被告所得利益）擇一。法定賠償額為：
對於非蓄意侵害者，為每標章五百至十萬美元；對蓄意侵害者，為每標

章不多於一百萬美元。 

其他損害：其他法律原則亦可為損害賠償之基礎，例如「損害安寧、

快樂、與感情」(injury to peace, happiness and feelings)（即精神損害賠
償）、損害職業上之地位、阻礙自然之擴張、「預期錯誤產品責任」

(anticipated mistaken product liability claims)。 

至於損害賠償是否應加計判決前之利息(prejudgment interest)，法院
見解不一。第七巡迴法院認為應推定要給予判決前之利息，因為若不計

利息，則「對原告之賠償並不完整，且被告亦有遲延之動機」。但第二

巡迴法院則認為，是否加計判決前之利息屬於法院之裁量權，且「通常

只有在例外案件」才給予。 

懲罰性賠償金：藍亨法並無規定懲罰性賠償金，故法院不得以藍亨

法為給予懲罰性賠償金之依據。然而，法院仍然可能將三倍損害賠償作

懲罰性的運用，雖然在法條中已明文規定「應為賠償，不應為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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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原告之行為為詐欺(fraudulent)、惡意(malicious)、蓄意(willful)、
輕率(wanton)時，法院可依據相關州法給予懲罰性賠償金。例如前述之
Big O案，法院依據科羅拉多州的州法作成懲罰性損害賠償的判決。由
於該州州法要求懲罰性損害賠償必須與真正損害間有一定的關係，法院

認為懲罰性賠償金與真正損害額為六比一比例為合理，從而，該案之懲

罰性損害賠償金額為矯正性廣告之費用（即真正損害額）乘以六。同樣

的，在後述的 Aladdin Mfg. Co. v. Mantle Lamp Co.案，法院亦表示懲罰
性賠償金是「法律所不喜」(not a favorite in law)，因而，必須限定於特
定的範圍內：雖然懲罰性賠償金不能精確估算，而必須由事實審法院作

裁量性的認定，但其額度必須與真正損害有某種合理的關連，事實審法

院不能任意、武斷地行使其裁量權。 

二、請求被告因侵權所得之利益 

除請求損害賠償之外，原告亦得並行請求被告因侵權行為所得之利

益。請求被告因侵權所得之利益(accounting of profits)亦屬於衡平法之救
濟措施，主要基於不當得利(unjust enrichment)之原理─被告因使用混淆
近似標章，而賺取之利得，為不法獲得之利益。聯邦最高法院在

Hamilton-Brown Shoe Co. v. Wolf Brothers & Co.案，以信託之法理來說
明「侵權所得之利益」：使用商標的權利是商標權人的財產權，在商標

權人已真正使用的範圍內，商標權人有使用之專屬權利。侵害人必須將

不法使用財產的利益返還給真正所有人，這是類推對於信託受益人

(cestui que trust)之受託人的責任。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中並說明，損害
賠償與返還利益，在英國法中似乎是擇一的關係，但在美國法中則可以

並存（於有適當案件時）。 

在 Aladdin Mfg. Co. v. Mantle Lamp Co.案，第七巡迴法院進一步說
明「損害賠償」與「返還利益」的性質與相互關係。衡平法允許權利人

請求侵害人因侵害所得之利益，侵害人於此種情況被當作權利人之受託

人。另外，普通法允許權利人請求損害賠償，損害賠償係以補償性的「真

正損害」為計算方式，亦即為原告所失去的，而非被告所獲得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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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平法上，若僅返還利益尚不足以救濟原告之損失，法院亦得再給予

損害賠償─亦即，在衡平法上，侵害人具有兩種性質─首先，是作為代

理人或受託人(agent or trustee)，必須返還利益；若返還利益尚為不足，
則須作為侵權行為人(tortfeasor)，必須賠償原告之損害。 

為了請求被告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原告無須證明真正損害

(actual damages)，但必須證明被告之行為是「蓄意」(willful)或「惡意」
(in bad faith)；此相當於不正競爭法所規定的「故意造成混淆或欺罔」。
例如，在 George Basch Co. v. Blue Coral, Inc.案，法院認為，蓄意欺罔
(willful deceptiveness)的認定，為判決給予利益之前提；又例如，在 Sands, 
Taylor & Wood v. Quaker Oats Co.案，法院認為若被告有惡意(bad faith)
之行為，可將被告之利益給予原告，然而，若被告在商標法之困難問題

(close question)上，信賴律師的建議，則一般不認為有惡意。  

但即使被告具有蓄意或惡意，法院仍不必然會給予原告利益。第五

巡迴法院曾提出以下的不完全清單(non-exhaustive list of factors)，以作
為法院判斷是否應給予利益的參考：1.被告是否有混淆或欺罔的故意；
2.銷售是否被轉移(diverted)；3.其他救濟是否為已足；4.於主張權利時的
不合理遲延；5.公共利益─亦即使被告侵害行為無利可圖；6. 是否為曚
混(palming off)的案件。例如，如果沒有銷售被轉移的情事─即原告並
未因被告之行為而損失銷售，被告亦未因原告標章之信譽而獲利─則即

使被告之行為為蓄意，法院亦不會判給原告利益。但至於原告與被告之

間是否必須有競爭關係，以及原告是否必須證明真正混淆 (actual 
confusion)，法院之見解則不一致。 

藍亨法第三十五條(a)項對舉證責任之分配作成規定：原告僅須證明
被告銷售該商品之全部收入(gross income; gross sale)，以此為侵害行為
所得之利益；被告則必須證明一切可扣減之費用，包括生產成本及其他

必要費用、廣告費用、行政費用、營運成本、所得稅等。被告具有證明

扣減之舉證責任，如果於是否扣減不確定時，法院應作有利於原告之認

定。法院若未考量被告所提出之扣減項目，則為裁量權之濫用，然而，



美國商標法救濟措施之研究 
 

64 智慧財產權月刊 83 期 94.11 

 

論論述述  

何為可扣減的項目，並沒有絕對明確的規則。 

在上述之 Hamilton-Brown Shoe Co. v. Wolf Brothers Co.案，聯邦最
高法院亦說明關於返還利益的舉證責任：原告負有全部利益(entire 
profits)之舉證責任，但對於利益之由來無法作配置(apportionment)時─
不論是由於侵害人自己將利益加以混合，或者是利益在本質上即不可能

精確畫分─則此時應適用「有罪之受託人不能從自己的犯行得利」(the 
guilty trustee cannot take advantage of his own wrong)的法理，應准許商標
權人獲得全部的利益。 

藍亨法第三十五條(a)項亦規定：「如果法院認定被告所得利益之數
額為不足或過多，法院得基於其裁量權，依據案件之情況，判定認為公

正之數額」，然而，利益之數額亦「應為賠償，而非處罰」。亦即對於被

告因侵害所得利益之數額，法院得予以增減，不受已證明數額之限制。

但受到以上所述「不得為懲罰性損害賠償」之限制。 

三、律師費用 

第三十五條(a)項末段規定，僅限於「例外情況」(in exceptional 
cases)，法院始得判決給予勝訴之當事人「合理之律師費用」(reasonable 
attorney fees)。此規定同於專利法第二八五條之規定。根據美國國會之
立法報告，所謂「例外情況」，係指「惡意(malicious)、詐欺(fraudulent)、
有意 (deliberate)、蓄意 (willful)」，在第十巡迴法院判決的 United 
Phosphorus, Ltd. v. Midland Fumigant, Inc.案，以及第九巡迴法院的
Stephen W. Boney, Inc. v. Boney Serv.案，亦對「例外案件」作相同的定
義，亦即被告之行為具有惡意(acted in bad faith)。再者，若「合理信賴」
(reasonable reliance on)律師之建議，則可排除此處之惡意，但必須證明
信賴的合理性。 

第七巡迴法院的 International Star Class Yacht Racing Ass’n. v. 
Tommy Hilfiger, U.S.A.案，亦有助於澄清何謂「例外案件」。該案被告
為服飾名牌 Tommy Hilfiger公司，於其春裝設計中包含“STAR CLASS”
及紅色五星標誌，並聲稱其設計之元素直接來自於遊艇競賽。原告為「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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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遊艇競賽」之主辦機構，擁有“STAR CLASS”及紅色五星標章之所有
權。地方法院僅給予禁制令，但不給予損害賠償、利益、律師費。其關

鍵在於地方法院認為被告非蓄意或惡意侵害，因為被告於使用前曾從事

聯邦商標檢索，並未發現“STAR CLASS”之註冊或申請註冊。第二巡迴
法院在廢棄原判時，卻著重在被告律師曾建議被告作「完整商標檢索」

之事實；被告之故意未遵守律師建議，以作完整商標檢索之事實，應納

入其侵害是否為「惡意」的考量。再者，被告於被提起訴訟之後，仍然

繼續銷售其商品，因為「賭原告會敗訴」，而此種行為亦應納入是否為

「惡意」的考量。 

由於以上規定是「勝訴之當事人」(prevailing party)，所以不限於原
告，被告亦可獲得律師費用。通常被告須證明起訴為無誠信之基礎

(lacked a good faith basis)或者為濫訴(frivolous)。法院曾以原告之起訴為
無理由、無證據而惡意起訴、或對被告詐稱有聯邦註冊、進行騷擾性訴

訟等，而准給予被告律師費。例如，S Industries, Inc. v. Centra 2000, Inc.
案，法院以原告之起訴為實體上無理由(meritless)，且涉及拖延策略，
而判給被告律師費 

在美國著作權法第五０五條亦有律師費之規定，然而其規定要件與

商標法不同，僅規定：「法院可基於其裁量權，可〔⋯〕給予勝訴一方

合理之律師費」。其規定顯較商標法為寬鬆。因而，第七巡迴法院表示，

如果案件同時涉及商標法及著作權法問題，則律師費應就二法分別考

量，因二法規定之要件不同。 

參、刑事救濟 
依據 18 U.S.C. § 2320(a)，刑事仿冒的要件包括：一、被告交易或

試圖交易(attempt to traffic，即未遂)商品或服務；二、故意；三、使用
仿冒標章於或關聯於商品或服務；四、明知標章為仿冒。但被告無須明

知標章為已經註冊。主觀要件有二：一、被告「故意」(intentionally)交
易商品或服務；二、被告明知(knowingly)商品或服務為仿冒品。其刑責
為，對個人可處二百萬美元以下罰金，科或併科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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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處五百萬美元罰金。 

原告有時未使用®標記，並不能使被告免除刑事責任。雖然前述
2320條(c)項規定：「所有可用於藍亨法下訴訟之抗辯、積極抗辯、或救
濟之限制，均可適用於基於本條之起訴」。第七巡迴法院在一項判決中

指出，由於商標權人未使用®標記，在藍亨法下僅為救濟之限制，而非
「抗辯」，故在刑事案件中亦不能作為抗辯。 

「仿冒標章」(counterfeit mark)定義於 18 U.S.C. 2320(e)。所謂「仿
冒標章」指符合下列要件的非真正標章(spurious mark)：(1)其使用與交
易(trafficking in)商品或服務有關連；(2)與在專利商標局之主註冊簿中，
註冊於此種商品或服務者、且正在使用中(in use)的標章，為完全相同或
實質不可區分。不論被告是否知該標章已註冊；(3)其使用有造成混淆、
錯誤、欺罔之虞。此定義亦包括虛偽的表徵(spurious designation)。此定
義特別排除在生產時(at the time of the manufacture or production)有商標
權人授權之使用，所謂「生產時」指生產開始時至生產結束之時，於此

期間都必須有授權。此規定的目的在排除平行進口及溢售(production 
overruns)的情況。至於最初購買者(the immediate buyer)並未受到欺罔─
可能是因為仿冒品品質較差、或價格明顯較便宜─均不構成抗辯。 

由於商標仿冒之集團化，一九八四年商標仿冒法已不足以因應，美

國國會在一九九六年訂立的「反仿冒消費者保護法」(Anticounterfeiting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1996; RICO)除提高仿冒刑罰之外，並將製造
及銷售仿冒品訂為「反勒索及受賄組織法」中的組織犯罪活動

(racketeering activity)，效果為，給予聯邦官員（包括海關）扣押仿冒商
品、以及與犯罪組織有關的動產及不動產（例如設備、儲藏設施）的權

力。同時並將仿冒商品訂為「違禁品」(contraband)，效果為，執法官員
得扣押用於運送仿冒品的車輛。 

結論 
美國商標法上之救濟措施發展由來已久，對於各種救濟措施已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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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多的判決。美國的救濟措施著重在法院的裁量權，依據個案的情況予

以充分的救濟：例如最常用的禁制令救濟，其內容由法院裁量；損害賠

償、返還被告因侵害所得之利益等，亦著重於事實審法院之裁量，而以

法律規定界定其裁量權之外部範圍，例如損害賠償必須基於真正損害，

賠償必須為補償性、不得為懲罰性等。另外，美國法院對於各種禁制令

或損害賠償的具體內容已有相當經驗，發展出矯正性廣告費用、合理權

利金等原則。美國藍亨法的詳盡規定及法院發展多年的案例，雖與我國

之規定不儘相同，然亦可作為我國實務及研究者之參考。 

 

 


